
作業流程 說明 

 
由教職員依學生獎懲事實提出建議。 
 
 
 
 
依層級呈核。 
 
 
 
 
 
大功或大過以上之奬懲案件須提請學

生奬懲委員會會議討論後簽請校長核

定，餘由學務長核定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登錄經核定之奬懲記錄。 
 
 
 
 
公布學生奬懲情形並告知學生申請銷

過程序及受理單位。 
 
 
於 7 日內寄發通知單通知學生家長。 

 


